
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
 

关于落实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

监督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院内各单位： 

    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落实《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

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（总局令第 74号）要求，为进

一步落实我校的特种设备使用主体责任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经

研究，做出以下部署： 

1.任命陈立明为安全总监，任命郭方亮为安全员，根据职责

规定，负责相应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工作。 

2.学院组织制定了《航空航天学院安全总监职责》、《航空航

天学院安全员守则》、《航空航天学院安全风险管控清单》、《特种

设备使用安全风险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管理制度》等管理制

度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航空航天学院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月 25日 


